涞源县消防救援大队
消防执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公示
一、消防执法规范性文件
内容：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火灾事故调查规定》《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河北省消防条例》《河北省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二、消防救援机构执法主体、机构人员、职责权限、法律依据、程序及救济渠道
（一）执法主体涞源县消防救援大队（二）机构人员大队长：王亮,教导员:王一,参谋:乔鹏涛（三）职责权限主要职责权限包括对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核查；根据需要进行的其他消防监督检查。（四）法律依据、程序及救济渠道主要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消防救援大队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复议机构为本级人民政府和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复议期限为60日。
三、消防执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一）权力清单1﹒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2﹒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3﹒根据需要封闭火灾现场，负责调查火灾原因，统计火灾损失；4﹒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5﹒对危险场所采取临时查封措施。

（二）责任清单1﹒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2﹒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3﹒根据需要封闭火灾现场，负责调查火灾原因，统计火灾损失；4﹒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5﹒对危险场所采取临时查封措施；6﹒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工作；7﹒确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8﹒承担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9﹒组织实施专业技能训练，配备并维护保养装备器材，提高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的能力；10﹒消防救援机构统一组织和指挥火灾现场扑救；11﹒及时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12﹒对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等消防组织进行业务指导；根据扑救火灾的需要，可以调动指挥专职消防队参加火灾扑救工作；13﹒接到火警，必须立即赶赴火灾现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14﹒发现城乡消防安全布局、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或者发现本地区存在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的，应当由应急管理部门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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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防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一）公众聚集场所是否通过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是否确定消防安全责任人及其职责，是否按照规定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

（二）是否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三）是否按照规定组织防火检查、防火巡查，是否及时消除发现的火灾隐患，并建立记录；

（四）是否存在用火、用电违章情况，电器线路、燃气管路是否定期维护保养、检测；

（五）是否按照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维修保养，保持完好有效；

（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防火间距、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是否被占用；

（七）是否按照规定对员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消防设施操作员是否持证上岗；

（八）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是否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九）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十）是否按照规定建立专职消防队或者志愿消防队（微型消防站）；

（十一）是否按照规定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

（十二）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中是否确定承担灭火和组织疏散任务的人员；

（十三）室内装修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十四）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十五）电缆井、管道井是否封堵、关闭检查门、堆放杂物；

（十六）是否在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车或者违规充电；

（十七）其他依法需要检查的内容。

